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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会同发〔2024〕3 号

（2024 年 4 月修订）

为助力学校“双一流”建设，拓宽学生学术视野，服务拔尖

创新人才培养，结合书院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北京师范大学会同书院在读学生。申

请时处于保留入学资格、休学等状态的学生，不享受本办法所涉

经费支持。

第二条 申请书院经费支持的学生，须思想政治表现良好，

在校期间无违反《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办法》的行为；修

读学分须达到培养方案基本要求，申请项目须与本专业相关，申

请时的前一学期无不及格课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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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书院提供经费支持的活动是学生个人需要支付学

费、由学校组织的一学期及以上的国（境）外学习交流活动。学

校、学院、书院组织的国（境）外短期学习交流活动不在此列。

第四条 申请书院经费支持的国（境）外学习交流活动原则

上须为与学校有合作协议的国际知名大学组织的学习交流活动。

第五条 书院原则上最多支持学生实际自付学费的三分之

一，且支持金额每生每次不超过 5000 元人民币。

第六条 每生在校期间可享有一次经费支持机会。每学期末

书院根据年度预算、该学期实际发生的学习交流活动情况、申请

经费支持的学生人数以及学生成绩等，综合考量确定具体的经费

支持金额。

第七条 参加国（境）外学习交流活动须遵守《北京师范大

学本科生公派赴境外学习交流管理办法（2022 年 4 月修订）》

的规定，按要求办理学籍变动等相关手续，否则将不予经费支持。

第八条 有意申请书院经费支持的学生须于出行前提交《北

京师范大学会同书院学生参加国（境）外学习交流活动申报审批

表》（附件 1），并附活动通知或邀请函、详细日程等相关材料，

通过审批的方可获得书院经费支持。

第九条 学生参加国（境）外学习交流活动前须签订《安全

承诺书》（附件 2），学习交流期间应严格遵守法律法规、学校

规章制度，维护学校声誉，并认真履行安全承诺。如有违反，将

不予报销，并视情节轻重依照《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办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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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处理。

第十条 经批准参加的国（境）外学习交流活动，在出行过

程中不得擅自变更行程，包括内容、路线和停留期限等。如遇特

殊情况确需变更，须征得书院同意后方可调整。

第十一条 学生申请书院经费支持过程中如存在弄虚作假

行为，书院将收回经费支持，并给予相应的违纪处分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北京师范大学会同

书院负责解释。《北京师范大学会同书院关于支持学生参加国

（境）外学习交流活动的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师会同发〔2023〕

4 号）同时废止，凡过去文件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

为准。

附件 1：《会同书院学生参加国（境）外学习交流活动

申报审批表》

附件 2：安全承诺书

北京师范大学会同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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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北京师范大学会同书院学生

参加国（境）外学习交流活动申报审批表

注：以团队形式申报的，请每位团队成员单独填报下表

姓 名 学号

班 级 联系方式

班主任姓名 班主任电话

已获得学分 平均学分积

申请时前一学期是否有成绩不及格：是 否

活动名称

活动主办方

活动时间 年 月 日— 年 月 日

活动所在国家、城市：

经费支出

类型 经费金额（元）

学费支出总金额

已申请学校支持金额

实际个人自付学费金额

申请书院支持金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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详细日程安排

请详细填写每日主要日程安排、航班安排、往返时间。

（一个学期及以上的学习交流活动，需填写主要日程安排、去

程航班及时间，预估回复航班及时间，同时附修读课程情况。）

承诺声明

*请申请人在横线上抄写括号内文字：

本人 （承诺）本次活动内容真实，并 （遵守）

《安全承诺书》的各项内容。

申请人签名：

年 月 日

家长意见

*请家长在横线上填写有关信息，并抄写括号内文字：

本人为 的 （父亲/母亲）,知悉并同意

其申请参加本次活动，并在过程中认真 （履行）监管

职责。

家长签名：

家长联系方式：

年 月 日

班主任意见

班主任签字：

年 月 日

书院意见

负责人签字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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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安 全 承 诺 书

本人自愿参加 学习交流活动，对所参

加学习交流活动的目的、性质、要求及风险有明确的认知。在参与活动期间，本人承

诺：

1. 学习交流期间严格遵守法律法规、学校规章制度，维护学校声誉。

2. 活动过程中注意人身与财物安全，避免意外伤害和财物损失。团队出行时须

加强组织纪律观念，严格服从团队管理，不擅自行动；增强防范意识，如发生财物遗

失、被盗、毁坏等，经济损失由本人承担。

3. 未经书院同意，不得擅自变更学习交流活动的内容、路线和停留期限等。

4. 其他未尽事宜，遵照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安全教育及管理暂行规定》

《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》（教育部令第 12 号）及其他有关法律的相关规定执行。

本人同意、并保证在此次学习交流活动中严格遵守以上规定，凡因违反上述规定

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本人负责。

本人签名：

*请家长在横线上填写有关信息，并抄写括号内文字：

本人为 的 （父亲/母亲）,知悉并同意其申请参加

本次活动，并在过程中认真 （履行）监管职责。

家长签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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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（2024年4月修订）

